一、设计依据

1、福建省地质工程勘察院编制的《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》；

2、建设单位提供的周边场地资料；

3、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》、《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》等规范及规程。

二、基坑工程设计参数：

1、本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二级；

2、场地地面标高±0.000相当于黄海高程2.90m；

3、场地周边附近加荷载按10Kpa考虑；场地周边10m范围内堆压荷载施工期间不允许超过设计要求。

三、支护结构：

1、根据场地条件与地质情况，本工程采用喷锚支护型式；

2、喷锚支护采用1Φ22、25、28钢筋作杆体，钢筋的连接采用双面绑焊条，焊接长度5d，架立筋间距2000，与杆体焊接，墙面混凝土厚度为100，面层内配置Φ6间距200*200钢筋网；

3、喷锚锚杆成孔直径≥100。倾斜15°和20°，成孔长度应比设计长度长500，孔位偏差小于50mm，角度偏差小于

2°钻孔完成后应及时安设锚杆并灌浆，以防踏孔；注浆前，应清除孔内残积松动的废土，注浆管应承插至距孔底250~300处。注浆时，严禁注浆管底高于浆体液面，孔口冒浆后方可停止注浆；

4、注浆浆体采用水泥净浆，水灰比0.5：1.0，水泥采用PO32.5普通硅酸盐水泥，注浆体养护体积为10天；若为了提高浆体早期强度，可掺入适量早强剂，掺入早强剂后养护5天；浆体强度不得低于20Mpa，3天不得低于10Mpa。注浆采用2次注浆，其中一次注浆压力不得低于0.5Mpa，二次注浆压力不得低于2.0Mpa，或两次注浆水泥用量合计不少于60Kg/m；

5、喷射混凝土材料中骨料保持干净，采用干净砂砾或中粗砂；砾石或碎石砾径不大于15mm；钢筋使用前，应清除污锈钢筋网与坡面的间隙应不大于20mm，与锚杆连接牢固；喷射作业应分片依次进行，完成后的喷射砼面应表面平整，无干斑或滑移流淌现象；

6、基坑四周边坡设置泄水孔和集水井，泄水管采用Φ50PVC管，长80cm，穿梅花型小孔Φ6＠50，外包一层尼龙滤网，泄水孔水平间距为200；基坑四周顶部设置截水沟，阻止地表水流入坑内；

7、图中未详部分按国家现行的规范、规程执行。

四、土方开挖：

1、土方应分层分段开挖，在围护内侧10m范围内没层土方开挖深度不得超过土锚设计标高300，下层开挖应在土锚浆体养护期后进行；

2、发生异常情况时，应立即停止开挖，并应立即查清原因和采取措施，方能继续挖土。开挖后基坑暴露的时间应尽可能短。地下室施工时，地下室外墙与围护之间的间隙应尽早回填，回天要求应按地下室土建施工图进行；

3、基坑周边6.0m范围内的承台基槽开挖样实行“跳挖跳打”的原则，不得连续开挖、超挖，承台开挖至设计标高后应马上做砖胎膜，现浇素混凝土垫层；

五、维护结构检测与基坑安全检测：

1、土锚施工前应按规范进行承载力基本试验，，且不少于3根；

2、土锚全部施工完成后，采用抗拉试验检验承载力，试验数量不少于锚杆总数1%，且不少于3根；

3、喷射混凝土厚度采用钻孔检测，钻孔每100m2墙面为一组，每组不应少于3点；

4、基坑进行土方开挖时应对支护结构与四周环境进行监测，检测内容为：坡顶位移、地面及周边建筑沉降。点为布置间距约15m，预警指标：地面沉降为40mm，建筑物沉降为10mm；坡顶位移为40mm；变形速率大于2.5mm/天。

5、检测频率为：基坑开挖工程中1~3天观测一次；开挖结束至地下室施工结束期间5~7天观测一次；变形稳定后可适当放宽检测频率；特殊情况或雨天应加密检测；

6、当支护结构出现险情时，可采取如下应急措施：坡顶卸载、坑底坡脚回填反压、设置木桩、加密加长土锚等；

7、检测结果应及时反馈给设计单位。

六、本围护结构为临时性结构，其安全有效期为基坑开挖结束后一年。

